
 

審核通過 

審核未通過(駁

回或通知補件) 

鄉鎮市公所受

理申請案件 

1. 申請人至公所領取懸掛廣告物

（羅馬旗）設置申請表 

2. 依據申請表內容填具 

3. 提送鄉鎮市公所辦理申請事宜 

鄉鎮市公所依據申

請表內容進行審核 

1. 通知申請人申請核准 

2. 告知申請人設置懸掛廣告

物（羅馬旗）應遵守規定 

3. 依核准設置數量、期限計算

應繳納之規費並通知繳費 

於核准期限內，自行拆除懸掛之

廣告物，恢復懸掛地點原貌 

 懸掛廣告物（羅馬旗）設置申請流程 

 申請人應於懸掛一週

前提出申請 

 每次懸掛期限為一個

月，展延續掛以二次為

限 

 每期(以一個月計)每幅懸掛

廣告物收費 150 元(每幅係

指一組羅馬旗桿，即可懸掛

兩面布旗) 

申請人依核准設置數

量、期限辦理繳費事宜 

於核准期限辦理廣告

物懸掛 


